附件2
广东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bookmark: _Toc9323]结题验收要求
一、结题程序
1.“广东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由项目负责人向所在学院提交《广东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报告书》，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还应提交项目研究报告、支撑材料（研究论文、专利、实物模型、软件著作权等）。创业实践项目结题还需提交项目实施总结报告、支撑材料。各学院按要求组织评审，评审通过后，将评审结果及相关材料报创新创业学院；
[bookmark: _GoBack]2.创新训练项目的研究报告应包括项目执行过程简介、主要成果、创新点简介、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等；创业训练项目的研究报告应包括创业训练过程的介绍，模拟企业运行后得到验证试验的结果、经费使用情况等；创业实践项目的研究报告应包括创业执行过程简介、创新产品简介、创业经费使用情况、效益评价报告、创业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案、项目的前景等。提交的项目成果一般应达到或超过项目立项时的预期目标；
[bookmark: _Toc6546]3.创新创业学院对各学院报送的结题材料，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结题。国家级、省级“大创项目”组织指导委员审议项目成果、项目工作报告、实践环节演示、创业报告或创新产品等，听取结题答辩，给出成绩。成绩按照百分制计算，答辩成绩85-100分的为优秀项目，60-84分的为通过项目，59分以下为不通过项目。
二、结题条件
1.校级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校内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论文内容与立项项目相关，论文作者须含有项目学生成员姓名，且标注“广东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及项目编号；
（2）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授权1项，以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
（3）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校级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省级及以上奖励1项；
（4）完成制作与项目相关的作品或一套完整的计算机软件设计作品，经相关学院组织专家小组验收合格。
创业训练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编制一篇与项目相关不少于3500字的商业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创业报告，以及团队成员分工合作情况；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校级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省级及以上奖励1项。
创业实践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要按计划书执行到位，完成效果良好，注册成立公司并提供相关法律证书、营业执照等；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校级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省级及以上奖励1项。
2.省级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或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及以上，论文内容与立项项目相关，学生成员姓名须排在作者前两位，且标注“广东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及项目编号；
（2）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授权2项，以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
（3）开发出与项目相关有实用价值的软件1个及以上或制作出与项目相关的实物模型1个及以上并附有作品设计说明；
（4）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铜奖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创业训练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编制一篇与项目相关不少于5000字的商业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创业报告，以及虚拟企业运行报告和团队成员分工合作情况，不少于2个月企业实践证明并提供企业实践报告；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铜奖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创业实践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要按计划书执行到位，完成效果良好，注册成立公司，项目负责人在公司股份占比10%及以上，且提供5名及以上我校在校学生或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并提供相关法律证书、学生工作证明、营业执照等；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铜奖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3.国家级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2篇及以上或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篇及以上，论文内容与立项项目相关，学生成员姓名须排在作者前两位，且标注“广东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及项目编号；
（2）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授权3项，以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
（3）开发出与项目相关有实用价值的软件2个及以上或制作出与项目相关的实物模型2个及以上并附有作品设计说明；
（4）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银奖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中获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创业训练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编制一篇与项目相关不少于6500字的商业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创业报告，以及虚拟企业运行报告和团队成员分工合作情况，不少于2个月企业实践证明并提供企业实践报告，在省级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或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及以上；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银奖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中获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创业实践项目结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要按计划书执行到位，完成效果良好，注册成立公司，项目负责人为公司法人或负责人且股份占比10%及以上，提供8名及以上我校在校学生或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并提供相关法律证书、学生工作证明、营业执照等；
（2）公司运营1年及以上，并提供相关财务报告证明等；
（3）项目负责人作为主要参赛人员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银奖及以上奖励1项，或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中获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4.结题成果必须要与立项项目相关。项目成果，包括创作类作品、设计类作品、高水平论文、专利、获奖、成果应用与转化、创新产品等，均应标注“广东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及项目编号，广东科技学院应为第一作者单位，导师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或学生为第一作者而指导教师为第二作者或通讯作者。项目所形成的成果归学校所有，所取得的专利属职务发明，学校享有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及其他处置权。
5.有学术不端行为（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等）的项目不予结题，取消项目负责人及导师再次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资格，情节严重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
1
)
